
五年琱生二器銘文對勘

朱其智

　　在琱生三器中，“０４２９２五年琱生簋”（器名前５位數字爲《殷周金文集成》的編號，

下同）和新出的“五年琱生尊”銘文關係更密切，所記實爲一事，歷時則先後有所不同。

五年琱生簋記事在前，爲五年正月；五年琱生尊記事在後，爲該年九月。 所以兩銘内

容或可以互相印證，或可以互相補充。 本文在吸取前賢時哲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二

器銘文進行對勘研究。

１．隹（唯）五年正月己丑，

隹（唯）五年九月初吉，（上爲正月器銘文，下爲九月器銘文，下文同）

兩銘所記爲一事，同一年中歷先後兩時，兩銘篇首各記具體日期。

２．琱生又（有）事（使）■（召），來合事。（正月器銘文獨有句）

正月器銘文有“琱生又（有）事（使）■（召），來合事”的記録，這是事件的背景。 此句

學界多以“琱生又（有）事，■（召）來合事”爲句讀，而孫詒讓 〔１〕則斷句爲“琱生又（有）事

■（召），來合事”，並有説：“‘有事召’謂有事於召都也；‘來合事’，合當讀爲會。”丁山 〔２〕

從之。 我們 〔３〕曾説明了爲什麽應該采取孫詒讓和丁山的句讀，而且，上“事”字當從容

庚 〔４〕釋作“使”，訓爲“出使”更可取。 此句句讀釋文當爲“琱生有使召，來合事”。

３．余■（獻）■（婦）氏■（以）壺，告曰：■（以）君氏令（命）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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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姜■（以）琱生 五 壺兩、■（以）君氏令（命）曰：

３．１　“余■（獻）■（婦）氏■（以）壺”是事件的開端，“余”即做器者琱生自稱。 並

開始進入主題：“告曰： ■（以）君氏令曰： ……”而且此兩句都省略主語“婦氏”。

兩器對勘，“召姜”即“婦氏”當無問題。 正因爲有正月器銘文的“余■（獻）■（婦）

氏■（以）壺，……”，才有九月器的“■（召）姜■（以）琱生 五 壺兩、 ■（以）君氏

命曰： ……”。 琱生獻壺在先，召姜據之而曰在後。 九月器銘文的句法當爲 “召姜

以……、以……曰： ”。 兩“以”均爲介詞，可釋爲由於、根據，構成兩個介詞結構，做動

詞“曰”的狀語。

如果我們的判斷和理解能够成立，就没有必要將九月器“召姜以琱生 五

壺兩”之“以”理解爲動詞： 陳英傑 〔１〕訓“以”爲“致”，招致也；林沄 〔２〕認爲“以”即

“貽”、“詒”，訓爲“遺”，贈送也。 而且“以”做動詞訓“致”訓“遺”，西周金文没有其他文

例可以支持。 虚詞可通，不煩實訓。

至於正月器銘文，王輝 〔３〕在五年琱生尊（九月器）新出土後仍斷句如此：“余獻婦

氏以壺，告曰”，我們表示同意。 對於這一句語法，楊五銘 〔４〕是這樣分析的：“以”是介

詞，其用法相當於口語中的“把”、“用”等。 琱生把壺獻給婦氏意明也。 我們 〔５〕曾舉

出了西周金文的同類句型：

迺即散用田。（１０１７６散氏盤）

楊樹達 〔６〕認爲“即者，今言付與”；“用”當訓“以”。 我們認爲“余獻婦氏以壺”與

“迺即散用田”兩句句型爲“Ｓ＋Ｖ＋Ｏ１＋以＋Ｏ２”，此等句型，乃後世“授人以柄”句法

之濫觴。 何樂士 〔７〕對《左傳》中的此等句型有比較精到的研究，她認爲，“以＋Ｏ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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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給予之物，“以”有“把”意，用在動詞Ｖ後，Ｖ爲可帶雙賓語的動詞。

３．２　九月器“琱生 五 壺兩”中，“ ”和“ ”没有確切的隸定和解釋。

正月器“余獻婦氏以壺”一句中，“余（琱生）”和“壺”之間的動詞是“獻”，比對之下，“琱

生 五 壺兩”一句中“琱生”和“壺”之間也應該有一個動詞跟“獻”義近，那似乎

只能是“ ”字。

“ ”字，陳英傑 〔１〕釋爲“蔑”，有饋贈、進獻之義；王進鋒 〔２〕隸定爲“■”字，即

“眔”字，有“及、致”義；這都跟“獻”義近。 對於九月器這一句“召姜以琱生 五

壺兩”，王輝 〔３〕的譯文爲“召姜因爲琱生（曾奉獻過）五條紅絲巾、一對壺”，括號中出

現“奉獻”一詞，有增字解經的意味。 看來我們應該把“奉獻”落實到句中的“ ”字

上，而不是將它理解爲“紅絲巾”等。

西周金文有“旂五日”（０４２８６輔師■■），“■旂五日”（０４２６８王臣■），“■旂五日”

（０４２５７弭伯師耤■），“■旂五日”（虎■，《考古與文物》１９９７年第３期）。 “五日”即五個太

陽，爲旂之紋飾。

西周金文還有“毋五鍚”（０００６０—６３逆鐘），曹發展、陳國英 〔４〕認爲鍚“爲盾背之

飾”，五鍚就是五個銅泡。 “毋五昜（鍚）”（０４２１６—１７五年師■■）、“毋五鍚”（０４３１１師■

■）例同。

據西周金文文例，“五 壺兩”之“五 ”疑爲壺之裝飾。

“召姜以琱生 五 壺兩……”一句可解爲“召姜據琱生所獻飾以五 之壺

兩……”。

３．３　我們 〔５〕曾總結了西周金文的傳命句法是“以×令曰”，該句法規定了×爲

命辭中第一人稱的先行詞。 並舉了“中甗”的例子：

史兒至，■（以）王令曰：余令女（汝）史（使）小大邦。（００９４９中甗）

“■（以）王令曰”之“王”是命辭中“余”的先行詞，即“余”指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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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筆者對五年琱生簋（正月器）相關銘文曾做出這樣的判斷：“‘以君氏令曰’規

定了‘君氏’就是命辭中‘余’的先行詞，故郭沫若 〔１〕認爲‘余者君氏自謂’，説可從；林

沄 〔２〕則認爲‘余’是‘琱生自稱’，當不可從。”

當五年琱生尊（九月器）出土後，林沄 〔３〕改正了舊説：“既然是代擬君氏之命，却

用琱生的口氣，畢竟是很牽强的。 現在由琱生尊銘證明，君氏之命是對琱生説的，其

中‘余’顯然是君氏自稱。”

４．“余老止，公僕■（庸）土田多■，

“余老之，我僕■（庸）■ （土）田多■，

朱鳳瀚 〔４〕在對五年琱生簋（正月器）的考釋中，提出“余老止”之“止”應作爲句末

語氣詞，新出土的五年琱生尊（九月器）證明朱鳳瀚的論斷很有見地。 兩器銘文對勘，

知前人所謂“止公”作爲人名並不成立，“之 ／ 止”均爲句末語氣詞，這是五年琱生尊（九

月器）出土的最大意義之所在。

對讀兩銘，知正月器之 “公”即九月器之 “我”，和上文之 “余”，均爲即 “君氏”

自稱。 　　

５．弋（式）白（伯）氏從許。

弋（式）許，勿使■（散）亡。

對勘兩銘，九月器之“弋（式） 許”，乃正月器“弋白（伯）氏從許”之省，句法有詳略。

另九月器還補充説明了君氏之命的目的是 “勿使 （僕庸土田）散亡”———九月器獨

有句。

６．公■（宕）其參，女（汝）則■（宕）其貳，公■（宕）其貳，女（汝）則■

（宕）其一。”

余■（宕）其參，女（汝）■（宕）其貳。

兩銘傳命内容主要不同是正月器和九月器對於僕庸土田的安排有異。 我們同意

馮時 〔５〕的觀點：“五年正月所定的分配方案‘公宕其參，汝則宕其貳，公宕其貳，汝則

宕其一’，尚在選擇之中。 而五年九月所確定的最終方案則爲‘余宕其叄，女（汝）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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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可知前後兩次之議事明顯不同，故不宜將兩器銘文的内容視爲一時之事而以省

文解之。”

７．其■（兄）公，其弟乃（廼）。”（九月器獨有句）

我們同意王輝 〔１〕對於 “其兄”和 “其弟”的理解：“兄，召伯虎，他是大宗嫡長

子，琱生之兄；他是君氏法定繼承人，在君氏之後，自然也是公家的代表。 弟指琱

生。 琱生是小宗嫡長子，是弟，在宗族土田僕庸分配中所得份額雖小，但也是應

得的。”

我們同意徐義華 〔２〕和馮時 〔３〕的觀點，“其兄公”是指“召伯虎”繼承公爵。 至於

“其弟乃（廼）”，我們認爲是“乃（廼）”字下省 ／ 脱一“伯”字，“其弟乃（廼）伯”即琱生繼

承伯爵。 我們知道九月器有“弋（式）許”，乃承正月器“弋白（伯）氏從許”之省“伯氏”，

而且這裏的“伯氏”指琱生。 〔４〕那麽我們則可以認爲 “乃（廼）”字下當轉承上省一

“伯”字；或者根據六年琱生簋文句“爲白（伯）又祗又成”和“白（伯）氏則報璧”推敲，

“乃（廼）”字下脱一“伯”字。

而學界有以“公”訓“公平” 〔５〕者，“乃”通“仍” 〔６〕者，西周金文均無文例支撑，屬

孤證；“乃”通“廼”則爲西周金文所常見。 〔７〕

有斷句爲“其弟乃余” 〔８〕、“其弟乃余惠大璋” 〔９〕者，均不辭。 且對勘正月器，此

“余”字當屬下句，而不是屬上句或上下相連。

８．余■（惠）于君氏大章（璋），報■（婦）氏帛束、璜。

余■（惠）大章（璋），報■（婦）氏帛束、璜一。有■（司）眔盥兩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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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裏開始是兩銘的結束部分。 正月器曰： “余惠于君氏大璋，報婦氏帛束、

璜……琱生則堇圭”，即琱生又分别給君氏、婦氏和召伯虎禮物。

正月器和九月器對勘下來，知九月器省“于君氏”，而具體給出“報婦氏”的“璜”數

爲“一”。

九月器未提“堇圭”之事，却提到在場的官員的行爲：“有■ （司）眔盥兩屖”———九

年器銘文獨有句。

９．■（召）白（伯）虎曰：“余既訊■我考我母令（命），余弗敢■（亂），余或

至我考我母令（命）。”琱生則堇圭。（正月器獨有句）

１０．琱生對揚朕宗君休，用乍（作）召公■ （尊）■。用■ （祈）通录（禄）

得屯（純）霝（靈）冬（終），子孫永寳用之亯（享）。其又（有）敢■ （亂）兹命，

曰：“女（汝）事（使）召，氒（厥）公則明亟（殛）。”（九月器獨有句）

正月器記録了召伯虎的表態： ■（召）白（伯）虎曰：“余既訊■我考我母令（命），余

弗敢■（亂），余或至我考我母令（命）”。 九月器銘文則爲：“其又（有）敢■ （亂）兹命，

曰： 女（汝）事（使）召，氒（厥）公則明亟（殛）”。 對勘下來，知九月器“曰”字前省略的主

語當爲“召伯虎”。 正月器從正面説“余弗敢亂，余或至我考我母命”；而九月器從反面

説“其有敢亂兹命”，“女（汝）使召”，“汝”指琱生，你再出使召地，“厥公則明殛”，“厥

公”爲召伯虎自稱，“明殛”，大加懲罰。 兩銘互補，文氣相貫。

九月器銘文中這句“汝使召”，與正月器篇首“琱生有使召”一句遥相呼應，互爲印

證。 正月器琱生出使召地，是來合僕庸土田之事。 如今君氏之命已傳，僕庸土田分配

方案已定，爵位已授，若有人敢於亂命，那麽召伯虎就讓琱生再出使召地，自己行使威

權大加懲罰亂命之人。

九月器篇末之文句“女（汝）事（使）召，氒（厥）公則明亟（殛）”，我們的句讀與陳英

傑 〔１〕的一致，但是“明”、“亟（殛）”連用，語義現成，《侯馬盟書》 〔２〕有“吾君明殛視

之，麻夷非是”之例，《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也有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之語。 “亟

（殛）”均爲“懲罰”之義，不宜他釋。

至於“公”之前一字隸定爲“氒”而非“人”，陳英傑文中並未説明。 其實西周金文

“氒”字形與“人”易混。 劉心源 〔３〕記録自己曾將靜簋“眔小臣眔氒僕”之“氒”誤釋作

·９７·

五年琱生二器銘文對勘

〔１〕

〔２〕

〔３〕

《新出琱生尊補釋》第１０９—１１１頁。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 《侯馬盟書》，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６年。
《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一·二三—二四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



“人”。 細觀九月器拓本， 〔１〕字形在 “氒”、“人”之間，其中五年琱生尊 Ａ銘更接近

“氒”字。 我們釋作“氒”字，語法上也講得通：“氒公”之語法與該銘中“其兄”、“其弟”

類同。

學界多將此字釋爲“人”，且屬上句：“女（汝）事（使）召人，公則明亟（殛）”。 “汝事

（使）召人”之“事（使）”，有訓爲“役使” 〔２〕者，有訓爲“侍奉” 〔３〕者，其説均難周全。

正月器没有嘏辭，因爲事件尚未有結局；而九月器給出了嘏辭“用■ （祈）通录

（禄）得屯（純）霝（靈）冬（終），子孫永寳用之亯（享）”，當爲此事件已了結。

根據五年琱生正月、九月二器銘文中的傳命句法，有傳命内容，知它們跟中甗一

樣，均爲傳命類銘文。 至於“０４２９３六年琱生簋”的内容，不像“五年琱生簋”（正月器）

和“五年琱生尊”（九月器）那樣密切。 “六年琱生簋”銘文有“余■（以）邑訊有■（司）”

一句，知其爲訴訟句法，屬訴訟類銘文。 〔４〕當爲有人“亂命”之後，被提起訴訟，召伯

虎和琱生打贏官司的記録。

（朱其智　中山大學國際漢語學院　教授）

·０８·

出土文獻（第八輯）

〔１〕

〔２〕

〔３〕

〔４〕

見《考古與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９頁。

徐義華： 《新出土〈五年琱生尊〉與琱生器銘試析》第１７—２８頁。 王進鋒： 《新出〈五年琱生尊〉與琱生諸
器新釋》第８７—９２頁。

辛怡華、劉棟： 《五年琱生尊銘文考釋》，《文物》２００７年第８期，第７６—８０頁。

西周金文訴訟句法爲“以＋賓語＋告 ／ 訟（于）……”。 朱其智： 《西周銘文篇章指同及其相關語法研究》

第１９５—１９６頁。


